附件1

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实施方案任务表（2016-2018）

	序号
	建设（责任）单位
	建设内容
	来源依据

	1
	市委宣传部
	制定《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宣传工作方案》及考核办法。
	《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2
	市国土资源局
	完成东区长江、三溪、槎桥，以及五桂山龙贡等4个石场复绿。
	《广东省中山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6-2025）》任务（下称创森总规任务）

	3
	市教育和体育局
	完成市广播电视大学等15个校园绿化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

	4
	市林业局
	完成森林家园26个创建授牌。完成林分改造700亩、中幼林抚育600亩。提升完善长江库区水源林市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建设，完成田心森林公园二期，申报建设国家森林休闲体验基地，完成树木园三期建设，新建中山树木园生物多样性科普教育基地。加强景观林度管护建设，完成生态景观林带抚育管护14500亩，红树林抚育管护1800亩，连续封育管护4000亩。加强全市风水林、纪念林的管护，加大城市古树名木保护。加快完成市树评选，加大市树市花宣传力度。促进森林文化发展与创新，积极创办生态文化协会，开展各类生态文化节事。广泛开展创森宣传活动。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切实做好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建设工作，加大林业科技研究与应用，推进林业信息化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创森总规任务、

	《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6
	市公路局
	完成国省道绿化补种工程、国道G105线东升段绿化改造工程、国道G105线（渡头段、民溪路口）绿化种植工程、广珠西线中山段沿线出入口及江中高速横栏出入口绿化升级改造工程（一、二期）、中环路绿化改造工程。
	创森总规任务

	7
	市旅游局
	整合中山现有生态旅游资源，打造优质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旅游品牌，大力发展特色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构建以一个生态旅游核心、四大地区级精品线路、五大生态旅游片区的生态旅游布局，促进生态旅游发展。
	创森总规任务

	8
	市气象局
	加快推进气象公园建设。
	《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9
	市交通发展集团
	完成翠亨快线工程（含第二合同段、南外环互通立交绿化工程）、古神路二期工程（南北段）、纵四线工程、十水线G105互通立交工程、沙港路工程（二、三标）、横二线工程东段第Ⅲ标段、广珠中线二期工程绿化改造工程、省道S111中山段改建工程。
	创森总规任务

	10
	市科协
	每年开设各类生态科普活动10场以上，向公众传播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低碳经济等知识，大力宣传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要意义。
	创森总规任务

	11
	火炬开发区
	完成五马峰公园、张家边公园建设，推进濠头涌生态修复公园、得能湖湿地公园、沙边森林公园建设。完成林分改造700亩、中幼林抚育450亩，完成示范林建设450亩，新建义务植树点15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2.5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5.68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12
	翠亨新区
	完成翠亨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新建湿地资源展示科普教育基地。完成红树林保护与恢复450亩。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2.5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13
	石岐区
	完成文化公园、东港湾文化公园、岐头文化公园建设。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4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举办休闲旅游文化节。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14
	东区
	完成林分改造1500亩,完成中幼林抚育450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15
	西区
	完成六涌休闲公园、长洲狮山公园、西区休闲文化公园建设。新建义务植树基地7.5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4.75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举办醉龙文化节。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16
	南区
	完成金溪公园、寮后公园、恒美公园、北台公园建设。完成林分改造300亩，完成中幼林抚育450亩、示范林建设225亩，新建义务植树基地40.5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5.8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举办荔枝公益文化节。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17
	五桂山
	完成龙塘健身广场、桂南社贝公园建设，推进大尖山森林公园建设，提升完善五桂山生态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新建南台山森林公园动植物资源展示科普教育基地。完成林分改造1700亩，完成中幼林抚育750亩、示范林建设375亩，新建经济林基地150亩，更新改造225亩，新建义务植树基地4.95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1.5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18
	板芙镇
	完成芙蓉公园建设，加强金钟山森林公园管理建设，推进滨江湿地公园（二期）建设。完成林分改造500亩、中幼林抚育450亩、示范林建设225亩，新建经济林基地150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1.5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6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19
	大涌镇
	完成清平街街心公园、景行正街街心公园建设，加强卓旗山森林公园管理建设，推进陆泉沙湿地公园建设。完成中幼林抚育150亩、花木培育展示基地建设240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4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8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充分利用在红木家具生产资源、市场资源的巨大优势，不断从品牌打造、产品设计、生产工艺、经营销售等方面创新发展，积极推动中山红木家具企业发展，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20
	东凤镇
	完成安乐公园、东罟步村4小区公园建设，推进和穗湿地公园（二期）建设，提升完善莺歌咀水文湿地公园，新建莺哥咀水文公园水文科普科普教育基地。完成花木培育展示基地建设420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5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14.3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21
	东升镇
	完成同心同德公园、海滨公园建设，推进观栏湿地公园建设。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推进花卉苗木产业发展，完成花木培育展示基地建设240亩。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2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1.2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22
	阜沙镇
	完成鸦雀尾湿地公园、浮虚山公园建设。完成花木培育展示基地建设360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3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6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23
	港口镇
	完成社区公园、中南村莲花公园建设，提升完善中山湿地公园。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完成新建市级、镇街道路8公里，村道16公里绿化建设;完善市级、镇街道路8公里，村道16公里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2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11.5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24
	古镇镇
	完成古镇灯都生态（湿地）公园、海洲健身广场、冈南滨江公园建设。推进花卉苗木产业发展，完成花木培育展示基地建设360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3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6.9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25
	横栏镇
	完成贴边休闲健身广场、三沙祥安公园、宝裕广场建设。推进花卉苗木产业发展，完成花木培育展示基地建设300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2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8.4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26
	黄圃镇
	完成张沙咀公园、古树公园、二丘公园建设。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完成花木培育展示基地建设420亩，新建义务植树基地2.7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完成新建村道6公里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4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10.1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27
	民众镇
	完成长堤湿地公园、新平四村文化广场、上网村文化娱乐活动广场建设，推进浪网十灵湿地公园建设，新建青年世界主题公园。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2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20.3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举办岭南水乡文化节。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28
	南朗镇
	完成崖口省级湿地公园、亨美村公园、冲口村公园建设，推进蒂峰山、碑角头森林公园建设，新建南朗红树林湿地公园红树林资源展示科普教育基地。完成林分改造1500亩、中幼林抚育750亩、示范林建设150亩，新建经济林基地75亩，更新改造75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2.5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举办荷花节。加强孙中山故居景区绿化，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接待设施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29
	小榄镇
	完成螺沙健身休闲公园、永宁绿茵休闲苑、埒西一广丰公园建设，推进小榄菊花文化湿地公园建设，新建小榄菊花园菊花文化、九洲基生态园荼微文化场所。完成花木培育展示基地建设300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2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7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举办荼薇文化节、菊花展。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30
	南头镇
	完成穗西公园建设，推进水上运动公园、南城河湿地公园建设。完成花木培育展示基地建设360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完成新建市级、镇街道路0.11公里绿化建设;完善市级、镇街道路0.16公里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4.5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9.4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31
	三角镇
	完成金鲤湾生态湿地公园、东南村文化广场、东边新城广场建设，推进鲤鱼山生态湿地公园建设。新建义务植树基地66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2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6.1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32
	三乡镇
	完成西山村西山公园、前陇村休闲公园建设，推进新墟湿地公园、雍陌村湿地公园建设，新建罗三妹山公园名人文化、孝文化，小琅环公园森林生态文化场所。完成林分改造1500亩、中幼林抚育450亩、示范林建设150亩，新建经济林基地150亩，更新改造750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4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举办樱花旅游文化节。充分利用在明清古旧家具集散地的优势，积极推动中山红木家具企业发展。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33
	沙溪镇
	完成凤凰山森林公园、圣狮仁山公园、元亨里公园、云汉凤岭公园建设，推进滨河生态公园建设。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4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3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积极推动中山红木家具企业发展。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34
	神湾镇
	完成丫髻山森林公园、海港村大排公园、竹排村健身广场建设，推进竹排湿地公园建设。完成林分改造800亩、中幼林抚育450亩、示范林建设450亩，新建经济林基地75亩、更新改造150亩，新建义务职务基地1.8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3.5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2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35
	坦洲镇
	完成七村社区公园、联兴路小公园建设，推进铁炉山森林公园、金斗湾省级湿地公园建设建设。完成林分改造400亩、红树林保护与恢复75亩，新建经济林基地300亩，更新改造1800亩。每年完成绿化美化村庄（社区）2个。积极对本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较差、绿化断档部分路段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农路沿线绿化建设，提升改造已建绿道6公里。推进滨水绿色廊道建设，完善提升5.9公里河岸绿化建设。加快森林小镇建设。
	创森总规任务、《中山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表》


注：各建设（责任）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可具体细化并创新。
附件2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目标表

	体系
	指标名称
	国家标准
	单位
	2015年

（现状）
	2018年

	城市森林网络
	市域森林覆盖率
	全市35%以上
	%
	35.20
	35.50

	
	新造林面积
	自创建以来，平均每年完成新造林面积占市域面积的0.5%以上
	hm2
	-
	达标

	
	城区绿化覆盖率
	40
	中心城区
	%
	40.12
	40.59

	
	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1
	中心城区
	m2/人
	17.05
	17.96

	
	城区乔木种植比例
	60
	%
	80
	80

	
	城区街道树冠覆盖率
	25
	%
	35
	35

	
	新建停车场乔木树冠覆盖率
	30
	%
	30
	30

	
	城市重要水源地森林植被覆盖率
	70
	%
	85
	86

	
	休闲游憩绿地
	城区市民出门500m有休闲绿地，郊区建有20hm2以上郊野公园5处以上
	
	已建15处
	建设16处以上

	
	村屯林木绿化率
	集中型30%，分散型15%
	%
	35
	35

	
	水岸林木绿化率
	80
	%
	83
	84

	
	森林生态廊道建设
	森林、湿地等生态区域建有贯通性生态廊道
	
	规划达标
	达标

	
	道路林木绿化率
	80
	%
	95
	95.5

	
	农田林网建设
	符合《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要求
	
	达标
	达标

	
	防护隔离林带
	城市周边、城市组团之间、城市功能分区和过渡区建有防护绿化隔离林带，缓解城市热岛、净化污染效应等效果显著
	
	达标
	达标

	城市森林健康
	乡土树种使用率
	80
	%
	85
	85

	
	树种丰富度
	20
	%
	达标
	19

	
	郊区森林自然度
	0.5
	
	0.6
	0.6

	
	苗木规格
	以苗圃培育的大苗为主，不能从农村和山上移植古树、大树进城
	
	达标
	达标

	
	森林保护
	申请创建以来，没有发生严重非法侵占林地、破坏森林资源、滥捕乱猎野生动物等重大案件
	
	达标
	达标

	
	生物多样性保护
	注重保护和选用留鸟、引鸟树种植物以及其他有利于增加生物多样性的乡土植物，营造能够为野生动物生活、栖息的自然生境
	
	达标
	良好

	
	林地土壤保育
	积极改善与保护城市森林土壤环境，全面改善与保护林地植被落叶层，减少城市水土流失和粉尘来源
	
	达标
	良好

	
	森林抚育与林木管理
	采取近自然的抚育管理方式，不搞过度的整齐划一和过度修剪
	
	达标
	良好

	城市林业经济
	生态旅游
	加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郊区乡村绿化、美化与健身、休闲、采摘、观光等多种形式的生态旅游相结合，积极发展森林人家，建设特色乡村生态休闲村镇 
	
	达标
	达标

	
	林产基地
	建有特色经济林、林下种养殖、用材林等林业产业基地，农民涉林收入逐年增加
	
	达标
	达标

	
	苗木自给率
	80
	%
	80
	81

	城市生态文化
	科普场所
	在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植物园、动物园、自然保护区等公众游憩地，设有专门的科普小标牌、科普宣传栏、科普馆等生态知识教育场所
	
	达标
	达标

	
	义务植树尽责率
	80
	%
	91
	91

	
	每年市级生态科普活动举办次数
	5次以上
	次
	7 
	7

	
	古树名木保护率
	100
	%
	100%
	100

	
	市树市花
	已确定市树、市花，并在城乡绿化中广泛应用
	
	菊花为 “市花”、“市树”未确定
	达标

	
	公众支持度
	≥90
	%
	-
	92

	
	公众满意度
	≥90
	%
	-
	90

	城市森林管理
	组织领导
	政府高度重视、大力开展城市森林建设，创建工作指导思想明确，组织机构健全，政策措施有力，成效明显
	
	规划达标
	达标

	
	保障制度
	国家和地方有关林业、绿化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相关法规和管理制度建设配套高效
	
	达标
	良好

	
	投入机制
	政府主导，多渠道投入，把城市森林作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
	
	规划达标
	达标

	
	科学规划
	编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并通过政府审议、颁布实施2年以上，能按期完成年度任务，并有相应的检查考核制度
	
	达标
	达标

	城市森林管理
	科技支撑
	制订了包括森林营造、管护和更新等技术手册，有一定的专业科技人才保障
	
	达标
	良好

	
	生态服务
	市政府财政投资建设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以及各类城市公园绿地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
	
	达标
	达标

	
	生态监测
	开展城市森林生态功能监测，准确掌握和核算城市森林生态功能效益
	
	达标
	达标

	
	档案管理
	城市森林资源管理档案完整、规范。城市森林相关技术图件齐备，实现信息化管理
	
	达标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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